
山东新潮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关于否定意见内部控制审计报告涉及事项的专

项说明 

 

中兴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以下简称“中兴华”或“会计师”）

作为山东新潮能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新潮能源”）2023 年度

内部控制的审计机构，对公司 2023 年度内部控制出具了否定意见的《内部控制

审计报告》（中兴华内控审计字（2024）第 010024 号）。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

理委员会《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相关规定的要求，公司董事会对《内

部控制审计报告》否定意见涉及的事项进行专项说明如下： 

一、《内部控制审计报告》中否定意见的内容 

重大缺陷，是指一个或多个控制缺陷的组合，可能导致企业严重偏离控制目

标。 

新潮能源全资子公司烟台扬帆投资有限公司将持有的对新潮能源下属另一

个全资子企业宁波鼎亮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出资额 100.00 万元（占注

册资本比例 0.01%），转让给新潮能源在美国的全资子公司 Surge Energy Capital 

Holdings Company，后又变更为新潮能源在美国的全资子公司 Seewave Energy 

Holdings Company，Seewave Energy Holdings Company 成为宁波鼎亮企业管理合

伙企业（有限合伙）的执行事务合伙人。烟台扬帆投资有限公司在实施该次资产

出售时，未能按照新潮能源制定的《子公司管理制度》的规定事先取得新潮能源

的批准。 

有效的内部控制能够为财务报告及相关信息的真实完整提供合理保证，而上

述重大缺陷使新潮能源内部控制失去这一功能。 

上述重大缺陷尚未包含在企业内部控制评价报告中。在新潮能源 2023 年财

务报表审计中，我们已经考虑了上述重大缺陷对审计程序的性质、时间安排和范

围的影响。本报告并未对我们在 2024 年 4 月 26 日对新潮能源 2023 年财务报表



出具的审计报告产生影响。 

二、董事会对《内部控制审计报告》否定意见涉及事项的意见 

公司董事会尊重中兴华的独立判断，但是对于中兴华出具的《内部控制审计

报告》相关否定意见所涉及的内容和依据，董事会有不同的意见。董事会认为

2023 年度公司内部控制各项措施已得到较为有效的执行，不存在内部控制的重

大缺陷。具体理由如下： 

（1）宁波鼎亮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宁波鼎亮”）

的执行事务合伙人/普通合伙人经过两次变更，分别由烟台扬帆投资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烟台扬帆”）变更为 Surge Energy Capital Holdings Company（以下简称

“Surge Capital”），后续由 Surge Capital 变更为 Seewave Energy Holdings Company

（以下简称“Seewave”）。烟台扬帆、Surge Capital 与 Seewave 均为公司全资子

公司，其之间的合伙份额转让仅为公司股权结构的内部调整，不涉及任何资产或

者权益的对外转让/出售，无论是调整前还是调整后，公司对宁波鼎亮一直持有 

100%的股权，宁波鼎亮始终是公司的全资子公司，不影响公司对宁波鼎亮的有

效控制。 

（2）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第 6.1.22 条规定“上市公司

与其合并报表范围内的控股子公司、控制的其他主体发生的或者上述控股子公司、

控制的其他主体之间发生的交易，可以免于按照本章规定披露和履行相应程

序……”，烟台扬帆、Surge Capital 与 Seewave 均为上市公司并表范围内且 100%

控股的子公司，可以适用前述规定。同时，从公司内部制度来看，公司在此次调

整中采取了完整、必要的审批程序，与《子公司管理制度》的规定并无冲突。 

综上所述，宁波鼎亮 GP 变更事宜未达到上市公司的审议、披露标准，相关

审批流程符合公司内部控制的要求、合法合规，不会对公司造成不利影响。 

三、进一步加强上市公司内部控制的措施 

对于会计师本次出具的《内部控制审计报告》否定意见，虽然董事会有不同

的意见，但是董事会将持续保持对市场及监管部门关注的高度重视。未来，公司

还将进一步强化和完善内部控制体系建设，认真落实以下措施： 



（1）从全面加强内部控制的角度出发，公司将再次对内部控制及各项管理

制度组织开展内部自查，并进一步加强对内部控制方面的管理。 

（2）不断加强公司风险管理与内控体系建设、完善法人治理结构，进一步

在制度层面保障公司规范运作、降低公司经营风险。 

（3）深化管理制度建设与执行，并将《公司法》《证券法》等相关法律法

规和证券监管规则的培训和学习常态化。 

特此说明。 

 

 

山东新潮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4 年 4 月 26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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